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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 

主旨：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COVID-19)疫情，於中央流行疫
情指揮中心宣布全國任一縣市第三級以上疫情警戒之期
間，為保障金融機構員工之安全且維持營運不中斷，請轉
知所屬會(社)員機構依說明一、二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金融機構應持續關注疫情發展，迅速採取相對應之防疫措

施，提供營業處所工作之員工必要之協助及足夠之防護措
施；總管理單位應協助各營業單位調派工作人力，提供充
分防疫物資，落實人流管制及相關防疫規定，以保障員工
安全。

二、金融機構提供客戶金融商品及服務，依所訂內部相關業務
規範及處理手冊之規定，須以當面、親自臨櫃及即時徵提
相關法定文件之方式辦理者，得於符合內部控制之原則
下，經內部授權程序後，採行其他替代性之方式辦理(例
如採線上傳遞、傳真、電子郵件辦理，事後補徵提合法文
件等)，並應建立相關配套措施(如交易覆核與照會機制
等)，以確認客戶交易指示之真實性。

三、金融機構所採行替代性之方式，符合上述條件者，不列入
金融檢查意見。

 

正本：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（代表人呂桔誠先生）(請轉知所屬會員

銀行、外銀在台分行、專營信用卡業務機構、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及電子票證發

行機構)、中華民國票券金融商業同業公會（代表人廖美祝女士）、有限責任中

華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（代表人麥勝剛先生）

副本：中央銀行、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(代表人林銘寬先生)、本會檢查局、銀

行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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